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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生态环境局城步分局
关于城步苗族自治县铺头碎石厂

年开采加工30万吨石灰岩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    复

城步苗族自治县铺头碎石厂：

你单位报来的《城步苗族自治县铺头碎石厂年开采加工30万吨石灰岩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等相关资料均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城步苗族自治县铺头碎石厂于2014年11月在城步苗族自治县蒋坊乡铺头村五组开办，作为武靖高速配套设施，为武靖高速修建提供砂石原料。由于矿区现有资源枯竭，城步苗族自治县铺头碎石厂于2018年5月17日向城步国土资源局提出申请办理采矿权扩界手续，本次申请的矿区面积为0.041平方千米，生产规模30万吨/年，项目总投资1600万元，项目组成为：主体工程有矿山开采区、石料加工区、排土场，公用工程有供水、供电，辅助工程有办公室、食堂、宿舍、杂物间、配电房、炸药库以及环保工程。

根据湖南绿鸿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分析结论，在你单位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同意建设城步苗族自治县铺头碎石厂年开采加工30万吨石灰岩建设项目。

二、在项目营运过程中，应加强环境管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项目要采取措施，加强绿化和生态恢复措施，结合矿山开采时间和开采方位，采用阶段性复垦措施，利用前期剥离产生的表土进行覆土，并及时采取种植乔灌树种、播撒草籽等措施；终场期要对营运期间遭破坏的土地进行合理整治，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在原有破坏区域采取生物补偿措施，进行林、灌、草相结合进行植被恢复及绿化。

2、在凿岩钻孔、破碎筛选、传输、挖掘铲装等环节要设置洒水装置、喷淋设施等抑尘措施，破碎筛分环节要全封闭。加强运输管理，运输物料时采用蓬布覆盖，对场地道路采取洒水降尘并将运输道路进行硬化处理。

3、项目破碎设施、传输设备等噪声源，应采取相应隔声和减振等有效降噪措施，确保噪声排放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1）。车辆运输过程中要尽量降低车速、禁止鸣笛。

4、项目要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11）的要求建设和管理排土场。堆场上方及两边等应设置截洪沟，并规范设置挡土墙，并对边坡外缘为重点采取相应的加固保护措施，防止裂缝、崩塌、泥石流等不安全因素。

5、强化企业环境管理，建立管理机构，确保各项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措施落实到位。

三、工程竣工后，按规定程序办理项目环境保护自主验收。

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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